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71号
当事人：姜**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食品摊贩备案卡》                                      

食品摊贩备案卡：乌苏市白杨沟镇食品摊贩备案卡（2025）0033            

经营场所：独库公路国道217公路668处   
经营者：姜**                                          

2025年8月8日，我局接到12315匿名举报，称在乌苏市哈希勒根达坂雪冠天山服务区姜**销售馕制品未明码标价。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13日对独库公路国道217公路668段姜**食品摊位进行检查，该食品摊位经营场所内悬挂《食品摊贩备案卡》和健康证均在有效期内。执法人员在该食品摊位的销售区检查发现：该食品摊位上有一个馕坑，从业人员正在打馕并销售馕制品，摊位销售区内未发现任何关于馕制品的价格公示牌，销售时口头告知消费者馕12元/个。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8月15日立案，并指派王林、阿布烈提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

经查，根据当事人供述，于2025年7月20日雇佣3名从业人员在独库公路217国道668停车场服务区从事馕制品经营，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食品摊位经营场所未发现任何关于馕制品的价格公示牌，从业人员仅在销售时口头告知消费者馕12元/个，当事人经营期间一直未明码标价，因当事人自经营以来未登记销售记录，也未统计销售金额，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2.食品摊贩备案卡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有效期限；
3.授权委托书1份，注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4.受委托人邵天坤的身份证复印件1张，证明受委托人身份信息与委托书信息一致；
5.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姜显信摊位进行现场检查核实未明码标价销售馕制品的事实和检查经过； 

6.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明码标价销售馕制品的时间、价格、数量及实际经营情况；
7.现场检查拍摄的照片1张及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
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当事人核对无误，并签字确认。

本局于2025年9月8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230号），已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未明码标价从事馕制品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实施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并积极改正。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 年）》第十三章价格监督管理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序号：11，违法行为：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首次出现违法行为，且积极配合调查的；裁量基准：（1）责令改正；（2）没收违法所得；（3）可以并处 1500 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500元罚款。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区市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